
关于倡导律师通过互联网办理立案和跨域

立案诉讼事务的通知

鄢陵县人民法院、鄢陵县司法局：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

诉讼权利和规范律师参与庭审活动的通知》和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方便

律师高效办理网上立案诉讼事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注册律师可以登录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律师服务平

台（http://ssfw.hncourt.gov.cn）、河南移动微法院(微

信小程序搜索)或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

（http://lspt.court.gov.cn）、办理网上立案、跨域立案、

跨境立案、网上交费、材料提交、在线调解、在线阅卷、案

件查询、联系法官等诉讼事务。

二、登录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律师服务平台的，需要律

师协会或律师事务所将律师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执业

证号等信息输入律师服务平台进行登记。登录河南移动微法

院的，需要律师先以当事人身份注册认证，后在“我的”右

上角切换“代理人”身份进入。登录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



的，需要律师协会或律师事务所将律师姓名、身份证号、手

机号、执业证号等信息输入律师平台进行认证。

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已向各律师协会配

发律师服务平台管理员账号，由各律协负责添加、维护本辖

区律师事务所、律师信息。各律协也可以向律师事务所编发

律所管理员账号，由律所添加、维护本所律师信息。

四、倡导律师通过河南法院诉讼服务网律师服务平台、

河南移动微法院、人民法院律师服务平台办理立案诉讼事务。

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应当配备电脑、打印机、扫描仪等设备，

为律师自助办理网上立案诉讼事务提供便利条件。律师也可

以就近到鄢陵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办理跨省、跨市、跨县（区）

或跨境立案诉讼事务。

五、鄢陵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应当加强和规范对跨域立案、

跨境立案、网上立案等诉讼事项的审核，严格落实《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意见》

（豫高法〔2019〕195 号），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保障律师

网上办理诉讼事务顺利进行。对于网上立案基本条件具备、

关键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但非关键性材料欠缺的案件，

由审核人员一次性当面或电话形式告知，先予以立案，后期

需要提交材料的，可与承办法官联系，律师对有关法院违反

上述规定的，可以通过 12368 热线等渠道进行投诉。



六、鄢陵县人民法院应当对律师办理网上立案诉讼事务

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建立定期沟通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律师

意见建议，不断提升诉讼服务能力和水平。

七、律师办理网上诉讼事务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

涉及虚假诉讼、滥诉或其他干扰正常诉讼秩序的，由司法行

政部门、人民法院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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